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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ONGFOR GROUP HOLDINGS LIMITED
龍湖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960）

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龍湖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公佈，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八日舉行之本
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獨
立核數師報告

4,901,093,499 

(99.94%)

3,178,409 

(0.06%)

2. (i) 重選張旭忠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4,862,213,927 

(99.14%)

42,057,981 

(0.86%)

(ii) 重選Frederick Peter Churchouse先生為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4,610,596,916 

(94.01%)

293,674,992 

(5.99%)

(iii) 重選項兵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4,566,231,444 

(93.11%)

338,040,464 

(6.89%)

(iv)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本公司董事之酬金 4,901,380,261 

(99.94%)

2,891,647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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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3. 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本公司核數師
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4,718,077,889 

(96.20%)

186,194,019 

(3.80%)

4.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本公司新股份及╱或
出售或轉讓庫存股份（如有）（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內之第4項普通決議案）

4,475,925,100 

(91.27%)

428,346,808 

(8.73%)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股東週
年大會通告內之第5項普通決議案）

4,903,925,207 

(99.99%)

346,701 

(0.01%)

6. 擴大給予董事的一般授權以發行股份及╱或出
售或轉讓庫存股份（如有）（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內之第6項普通決議案）

4,453,210,945 

(90.80%)

451,060,963 

(9.20%)

由於以上每項決議案均獲超過50%之票數贊成，故所有決議案均已獲正式通過
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

特別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7. 批准修訂本公司現有組織章程細則，並採納本
公司之新組織章程細則以取代本公司現有組
織章程細則。

4,788,780,505

(97.65%)

115,491,403

(2.35%)

由於以上決議案獲超過75%之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
特別決議案。

* 決議案的全文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函內。

附註：

所有百分比計算至小數點後兩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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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及已繳足股份總數合共7,097,402,528股
（「股份」）。持有本公司限制性股份激勵計劃項下的未歸屬股份的受託人合共持有
320,773,045股股份，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7.05A條就須經股東批准的事項放棄投票。因此，該等受託人必須並已於股東
週年大會上就所有提呈的決議案放棄投票。據此，就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所有
決議案而言，賦予持有人出席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提呈的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
票權利之股份總數合共6,776,629,483股。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股份賦予其持有人
有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表
決贊成提呈的決議案，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
上放棄投票。概無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通函中
表示有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
的監察員。

本公司全體董事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承董事會命
龍湖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序平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九名成員：執行董事陳序平先生、趙軼先生、張旭忠先生及 

沈鷹女士；非執行董事孫佳慧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Frederick Peter Churchouse先生、陳志安先生、
項兵先生及梁翔先生。


